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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及方式纳入条款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提案 

秘书处的说明

1 . 委员会在其第三十届会议(1997年)上收到了工作组第三十一届会议工作报告 

(A /C N .9/437).关于以提及方式纳入条款问题，工作组认为，秘书处无须进行进一步研 

究，因为根本问题已经是众所周知，而且显而易见的是，格式之争和服从契约的许多方 

面问题将需留待适用的国内法去解决，因为这里涉及诸如消费者保护和其他公共政策考 

虑等因素. 工作组认为，这个问题应在其第三十二届会议开始时作为议程的一个实质性 

项目处理(见A/CN.9/437，第 155段) . 委员会赞同工作组所得出的结论. 1
•  2 . 继工作组第三十一届会议之后，秘书处自联合王国代表团收到了一顼关于处理

以提及方式纳入条款专题的条款的提案，并附有解释性说明.现在本说明附件中转载秘 

书处收到的联合王国提议的条文草案和解释性说明.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二届会议，补编第1 7号》（A /52/17),第 249-251段. 
V. 98-50070 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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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联合王国的说明

1 . 以提及方式纳入已为多数国家所接受，通常是以一些提供保障的法律规则来处 

理. 在普通的书面通信中，在有关文书中全面列出所有或多数信息是较正常也是可行 

的. 但在电子通信中，从业人员因为能够通过使用信息的缩略语、代号和其他提及方式 

来利用外部信息来源、数据库、代号表、词汇表等，所以并不在其“ 数据电文”载列大 

量转引案文• 事实上，实用电子商业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这一点. 因此，能否有效地通 

过提及方式列入在电子商业中是特别重要的.
2. 目的不应当是在使用电子而不是其他的通信形式时改变现有关于通过提及方 

式列入条款的现有法律规则，也不应是为其制订新的规则■ 这一规定的目的仅仅在于， 

为明确起见而确认以电子手段提及方式纳入同以任何普通、非电子手段提及方式纳入同 

样有效。

3 . 本说明通篇述及纳入的“信息” . 有些评述认为，以提及方式纳入的只是契约 

中的条款. 当然，在许多时候情况确实是如此的. 但有时候，也可能涉及其他信息而不 

一定是契约中的部分. 因此，本说明采用了 “信息” 一语而不用 “条款” 、 “条件”、

“款” 等.
4 . 并没有使所有纳入的信息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意思；例如纯属事实性的信息也 

可列入• 与以电子手段纳入信息有关的规则应当涵盖所有的信息. 因此，本说明述及的 

是与完全表述时具有同样效力的纳入信息；本说明根本不谈给予信息以任何具体法律地 

位的问题.
5 . 后附的是一份可能的规则草案.规则是按可用作示范法的条文或类似案文的方 

式草拟的，但也可在需要时很容易地改成供另外一种情况使用的形式.
6 . ㈠ 规则草案首先说明，规则草案在某一数据电文(而不是其他通信形式)使用 

以提及方式纳入时适用(见草案第1款).
㈡ 它规定了总的原则，即纳入的信息应如同其在数据电文中完全表述时的一样具 

有效力(见第2 款).

㈢ 接着列出了一般的保障条款：清楚、准确地标明所纳入的信息；标明可访问信 

息的地点和方式；表明纳入的意向(见第3 款).
㈣ 在电子商业中，有时提及的是本身由指的是另一来源的缩略语或其他代号构成 

的外部来源. 这应是可以接受的，条件是应适用同样的保障条款(见第4 款).
㈤ 至于其他特定保障条款，规则所假定的是，适用于普通通信的任何现有法律规 

则均应适用于电子通信. 这类法律规则将包括与以下几点有关的内容(见第5 款).
( a ) 对所纳入内容发出充分通知的要求；

充分是指及时、明晰和强调.这一点在有现行法规保护消费者或弱小缔约 

方时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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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可为其他人员查到；

这包括受契约影响的第三方和任何需要了解所纳入信息的其他人员.
( c ) 在订立契约情况下接受条款；

在有些国家，法律规则可要求契约拟予管束的当事方实际核可条款.有些 

国家还可要求某些条款以书面写成并经签字核可；例如，限制赔偿责任、 

销约或停约、限制拒绝例外条款的能力和限制同第三方订约或转包自由等 

条款.书面和签字的要求当然可根据贸易法委员会示范法第6 条和第7 条 

来解决. 但是，一项规定的作出，应当确保在以电子形式提及外部来源方 

式纳入条款时不致使国家有关这些事项的法律规则受到忽视.
( d ) 数据电文中表述的条款同其中所纳入的条款间的可能的冲突；

工作组需要就所纳入信息是否总是或在某些情况下是优先于或次于其他 

信息. 不过，在已有管束这一点的法律的情况下，明确说明这一法律不变 

是很重要的.
所有这些都是在使用快速电子通信纳入信息时比在使用普通手段传达信息时更为敏 

感，也更有可能受到忽视或轻视的注意事项. 因此，尤其重要的是要提请注意这样一点： 

所提议的这一新条款并无更改为这注意事项之意. 这些注意事项仍是适用的.

第 ‘ Z Z Z，条：以提及方式纳入

( 1 ) 本条在数据电文中含有提及，或要充分确定其含意只有提及记录在他处的信息 

( ‘进一步信息’ ）的情况下适用•
( 2 ) 在不违反第(5)款规定的情况下，如果第(3)款中的条件得到满足，数据电文所 

具有的效力应如同数据电文中充分表述了进一步信息时所具有的效力一样，而且数据电 

文中的任何提及均将构成对该电文的提及，包括所有的进一步信息.
( 3 ) 第(2)款中所提到的条件是，数据电文要：

( a ) 以下述方式标明进一步的信息-  
H 集体名称或说明或代号；以及

㈡ 充分列明，记录和该记录的组成部分，其中应载有进一步的信息，如 

果该记录并非公开提供，则应列明可以找到记录的地点；如果查询手 

段并不明显或受到某种限制，则应标明查找的手段；

(b) 明确表明或含义明确地说明数据电文所具有的效力应如同数据电文中充 

分表述了进一步信息时所具有的效力一样。

( 4 ) 第(3)款(a)项所述标明可间接行事，即提及记录在他处且含有必要标明的信息； 

但应满足第(3)款有关该项提及的条件.
( 5 ) 本条丝毫不影响-

(a) 要求就进一步信息的内容或查找此类信息的记录或地点或手段提出充分 

通知或要求该地点或记录应为他人所能查找到的任何法律规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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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与订约的条款的有效性包括对要约的接受有关的任何法律规则.
(c) 规定被纳入的进一步信息的有效性或纳入程序的有效性的任何法律规 

则.


